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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 辖 第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和有关法律的规

定以及原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的《决定》和国务院的《通知

》及《批复》，制定本仲裁规则。 第二条 中国国际经济贸易

仲裁委员会（原名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对外贸易仲裁委

员会，后名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对外经济贸易仲裁委员

会，现名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仲裁委员

会）以仲裁的方式，独立、公正地解决产生于国际或涉外的

契约性或非契约性的经济贸易等争议，包括外国法人及／或

自然人同中国法人及／或自然人之间，外国法人及／或自然

人之间，中国法人及／或自然人之间发生的上述争议，以保

护当事人的正当权益，促进国内外经济贸易的发展。 中华人

民共和国法律、行政法规对于仲裁委员会的受案范围另有特

别规定或特别授权的，仲裁委员会可以按照该特别规定或特

别授权的范围受理案件。 第三条 仲裁委员会根据当事人在争

议发生之前或者在争议发生之后达成的将争议提交仲裁委员

会仲裁的仲裁协议和一方当事人的书面申请，受理案件。 仲

裁协议系指当事人在合同中订明的仲裁条款，或者以其他方

式达成的提交仲裁的书面协议。 第四条 仲裁委员会有权对仲

裁协议的存在、效力以及仲裁案件的管辖权作出决定。当事

人对仲裁协议的效力有异议的，如果一方请求仲裁委员会作

出决定，另一方请求人民法院作出裁定，则由人民法院裁定

。 第五条 合同中的仲裁条款应视为与合同其他条款分离地、



独立地存在的条款，附属于合同的仲裁协议也应视为与合同

其他条款分离地、独立地存在的一个部分；合同的变更、解

除、终止、失效或无效以及存在与否，均不影响仲裁条款或

仲裁协议的效力。 第六条 对仲裁协议及／或仲裁案件管辖权

的抗辩，应当在仲裁庭首次开庭前提出；对书面审理的案件

的管辖权的抗辩，应当在第一次实体答辩前提出。 第七条 凡

当事人同意将争议提交仲裁委员会仲裁的，均视为同意按照

本仲裁规则进行仲裁。 第二节 组 织 第八条 仲裁委员会设名

誉主任一人、顾问若干人。 第九条 仲裁委员会由主任一人、

副主任若干人和委员若干人组成。主任履行本规则赋予的职

责，副主任受主任的委托可以履行主任的职责。 仲裁委员会

设秘书局，在仲裁委员会秘书长的领导下负责处理仲裁委员

会的日常事务。 第十条 仲裁委员会设立仲裁员名册，仲裁员

由仲裁委员会从对法律、经济贸易、科学技术等方面具有专

门知识和实际经验的中外人士中聘任。 第十一条 仲裁委员会

设在北京。仲裁委员会在深圳经济特区设有仲裁委员会深圳

分会，在上海设有仲裁委员会上海分会。仲裁委员会分会是

仲裁委员会的组成部分。 仲裁委员会分会设秘书处，在仲裁

委员会分会秘书长的领导下负责处理仲裁委员会分会的日常

事务。 本仲裁规则统一适用于仲裁委员会及其分会。在分会

进行仲裁时，本仲裁规则规定由仲裁委员会主任和仲裁委员

会秘书局或秘书长分别履行的职责，由仲裁委员会主任授权

的副主任和仲裁委员会分会秘书处或秘书长分别履行。 第十

二条 双方当事人可以约定将其争议提交仲裁委员会在北京进

行仲裁，或者约定将其争议提交仲裁委员会深圳分会在深圳

进行仲裁，或者约定将其争议提交仲裁委员会上海分会在上



海进行仲裁；如无此约定，则由申请人选择，由仲裁委员会

在北京进行仲裁，或者由其深圳分会在深圳进行仲裁，或者

由其上海分会在上海进行仲裁；作此选择时，以首先提出选

择的为准；如有争议，应由仲裁委员会作出决定。 第二章 仲

裁程序第一节仲裁申请、答辩、反请求 第十三条 仲裁程序自

仲裁委员会或其分会发出仲裁通知之日起开始。 第十四条 申

请人提出仲裁申请时应： ㈠提交仲裁申请书，仲裁申请书应

写明： 1、申请人和被申请人的名称和住所（如有邮政编码

、电话、电传、传真和电报号码，也应写明）； 2、申请人

所依据的仲裁协议； 3、案情和争议要点； 4、申请人的请求

及所依据的事实和证据。 仲裁申请书应由申请人及/或申请人

授权的代理人签名及/或盖章。 ㈡在提交仲裁申请书时，附具

申请人请求所依据的事实的证明文件。 ㈢按照仲裁委员会制

定的仲裁费用表的规定预缴仲裁费。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